
1. 主角在幽暗的房間內，僅開著檯燈，低著頭寫著日記，手中的筆越握越緊，

呼吸聲越來越急促，咬牙切齒地說著:「可惡，筆沒水了」突然間，主角站了

起來，將筆用力來回刺向日記數次，一邊說著:「(狀聲詞)，為什麼連你也要

跟我作對?」，說完便用力將筆甩出去，停在原地喘個數秒，將日記拿起來，

轉身後往後一扔，便往前撲倒，成大字形趴於床上，此時，鎖頭喀喀作響，

由於門被鎖上了，外頭的人敲了三下門，問曰:「(主角名)，你怎麼了?剛剛怎

麼又發脾氣了?發生什麼事了嗎?」，主角咆嘯著回說:「我沒事!」，外頭的人低

估幾句便走了開來，主角開始回憶‧‧‧‧‧‧ 

 

2. 黑板上寫著公民報告的小組分工表，主題是<是否廢除死刑?>，每組三人，

但班上正好多一個人，老師說著:「你們班 46 人，應該會有一組多一個人的

阿!有人沒有加到組的嗎?」，某同學喊了一句「黑板上沒有**號!」，老師問:「誰

是**號?」，教室角落的主角將手半舉了起來，配角 A 轉頭問說:「要不要來我

們這一組?」，主角低頭不語，配角 A 說:「老師!他要加到我們這組。」老師

說:「那就沒問題了，你們是第幾組?小老師把座號抄下來。」 ‧‧‧‧‧‧ 

 

3. (與上者二選一)主角趴在桌子上休息時，有人用筆尖戳了兩下他的肩膀，主

角用手扶著額頭瞇著眼睛往旁邊看，公民小老師配角 A 拿著一支筆和一張紙

彎腰站在他身旁，問說:「公民小組報告只剩你還沒跟我報組別了，你有加到

哪一組了嗎?」，主角搖搖頭，A 繼續說:「現在每一組都人滿了，但因為我們

班正好多一個人，老師說有一組能四個人，你要不要加到我們這組?」，主角

點點頭，然後再度趴下去，同時心中竊喜，總算有人主動邀請我了‧‧‧‧‧‧ 

 

4. 影響主角三大外在因素:家長(主角母親，同時象徵世俗價值觀)、同儕(同學，

同時象徵群體社會)、媒體(電腦)，利用三者達到孤立效果: 

主角母親戲份:多次到主角房門前，希望他好好用功讀書，無形中賦予他許

多期待與責任，使他備感壓力，認為不受理解，具有反抗意識。 

同學戲份:同第六點，主角希望加入群體，卻因為本身的多慮、自卑，及社

會各種無形的利害關係而無法融入。 

電腦:同第五點，現代家長將 3C 當保母，導致學生普遍性沉迷於網路世界，

同時成為取代書籍的主要資訊來源之一，此處可由兩方向著手，一是主角的

虛擬角色有許多虛擬的好友，以補償他在同儕團體沒得到的滿足感，但卻因



為成績太差而被母親斷網，二是在網路上和網友產生糾紛，遭受羞辱及威嚇

而不敢再上網。 

 

5. 主角三大發洩管道:精神上(日記)、肉體上(打泰迪熊)、逃避現實(玩電腦)，斷

絕三者以積怨。 

 

6. 給予主角三次加入群體的希望，再一一破滅，由親密度小至大排列，打招呼(走

廊上遇到同學是對自己打招呼，其實是對後方的同學)、分組(有人願意加他

一組，卻討論的議題一直被別人主導，無法融入)、 

 

7. 主角犯案前橋段，以吹泡泡象徵主角與群體間的關係，泡泡代表群體與人際

關係，主角仰望往上飛走的泡泡，並伸手想觸碰，代表對群體的嚮往與遙不

可及，但最後當他墊起腳尖碰到時，泡泡隨即而破，以消極的觀點而言，使

他明白群體是不容許以外力介入的，以積極觀點而言，這也可能代表群體的

脆弱與內在的空虛，預藏著犯案的伏筆。 

 

8. 中心思想以下列各種挑選，以表達反社會的心理及達成自省的效果: 

 

不特別而特別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在一個班上，幾乎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特長、興趣或

長相，就算有兩三個重複的部分，<相似>也能成為新的特色，正因為有各自

的特色，彼此才會因為好奇等因素而開始交談，形成群體，但也因為群體的

共通點是擁有各自的特質，沒有特質的人被拒於群體之外，反而成為最特別

的一個。 

 

沒有被告的法庭 

以一個故事來比喻，新北市的黃金博物館有一塊兩百公斤的黃金，供遊客觸

摸，底下有秤盤計算現在的重量並依市價換算黃金的價值，在經年累月之下，

黃金少了一百克，換算成台幣為十二萬元，則這筆損失該由誰負責?是每個觸

摸過的遊客嗎?這樣的話豈不是完全不能碰別人的東西了?每個人個別的行為

都沒有錯，但累積起來卻造就了龐大的損失，如果換一個被害者，損失的不



是黃金，而是心理層面的尊嚴、信賴等等無法以價值衡量的東西時，被害者

該如何是好?他的敵人究竟是誰? 

 

多數決第一條規則  

“不可以多數決的結果推翻多數決的規則”，我們存在於一個無法以體制內

手段否定體制本身的體制，這邊指的體制不一定是指法律或政府，更像是一

種思考方式、價值觀，以一個故事為例，「有一位物理學家小時候到教堂聽神

父說故事，故事內容是描述一位少女即使遇到各種艱困的環境，仍堅守信仰，

最後因此得到救贖，神父將少女的心境描述得栩栩如生，使他感到動容，事

後他問神父是如何得知少女在想什麼的，神父卻說這個故事是編撰的，不是

真的，他從此不相信故事，只相信真實的證據」，這則故事在闡明的是"不要

相信故事說明的道理"，但也因此否定了自我，故事中的體制就是"用故事說

道理"，而它想要改變成"用證據說話"的體制，但如果依循舊體制來改革，即

使荒謬，舊體制依然是正確的。  

 

不知者無罪?  

雖然我們的普遍價值觀是認為不知者無罪，但同時也存在對無知者相對剝奪、

懲罰及詆毀，以制度面而言，重則法律，輕則考試，以社會互動方面，就更

加豐富了，常常會因為無法體察心意而造成誤解，或不知道而誤觸對方的逆

鱗。正常而言，有多少人會知道自己間接助長多少暖化、多少血汗工廠，或

自己用的紙張量相當於幾棵樹、吃的肉相當於幾隻動物?我們撻伐環境的破壞

及社會的不公義，但卻同時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共犯，我們譴責暴力及犯

罪，但有沒有想過，我們間接改變了多少人的人生?其中，有多少人因此成為

我們所唾棄的對象? 

 

黑暗，存在嗎?  

黑暗存在嗎?不，黑暗不存在，只是缺乏光而已;寒冷存在嗎?不，寒冷不存在，

只是缺乏熱能而已;零存在嗎?零本身所代表的就是虛無，它本身便是不存在，

而孤單存在嗎?不，只是缺乏關懷而已。 

 


